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徐汇职教集团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区级培训“十五五”师德与素养类课程项目

招标公告 

编号：2026-GW-008 

 

 

一、项目名称： 

徐汇职教集团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区级培训“十五五”师德与素养类课程项目 

 

二、项目预算： 

150000 元 

 

三、项目地址： 

徐汇区孝民路 128 号 

 

四、项目概况: 

徐汇职教集团承担了徐汇区六所中职校的区级课程的策划和培训工作。本学

期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为了更好的优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区级培训课程的

质量，使区域内中职校教师接受更丰富和更有专业度的培训课程，现需要开设在

线课程五门线上“师德与素养类”课程。 

 

五、项目需求明细：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1.项目实施内容： 

序

号 
课程名称 类别 课程方式 课程简介 

1 
匠心传承·非遗手工艺体验

与创新应用课 
师德素养 线上课程 

选取剪纸、陶艺、刺绣等易上

手的非遗项目，邀请非遗传承

人讲解技艺精髓，指导学员完

成小型非遗手作，并分享将非

遗元素融入日常文创、家居装

饰的创新思路。 



2 家庭健康膳食与食疗养生  师德素养 线上课程 

食养全家·家庭健康膳食与食

疗养生定制课 结合不同人群

（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

的饮食需求，讲解四季养生食

谱设计、食材营养搭配原则，

传授简易食疗方制作方法，通

过饮食调理全家身心健康。  

3 
数字赋能师德：职教教师数

字化育德能力提升课 
师德素养 线上课程 

紧扣“十五五”教育数字化战

略，讲解如何利用数字平台、

虚拟仿真技术开展师德教育，

传授在在线教学、校企远程协

同项目中渗透思政教育、强化

师德示范的实操方法。 

4 

校企协同育德：十五五时期

职教教师职业操守与风险防

控课 

师德素养 线上课程 

针对“十五五”产教深度融合

背景下的校企合作新场景，剖

析项目对接、学生顶岗实习管

理中的师德风险点，指导教师

规范校企合作行为，坚守廉洁

从教底线。  

5 
职教课程思政创新工坊：十

五五德育目标落地实操课 
师德素养 线上课程 

对标“十五五”职业教育课程

思政建设标准，聚焦职教专业

特色，带领教师挖掘实训项目、

企业案例中的思政元素，设计

兼具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的一

体化教学方案。  

 

2.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在职教师的在线课程培训，教师通过线上学习，在修满区级学分的基础上全面提

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及科研能力。满足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3.项目各门课程预计估算 

顺号 课程名字 最高限价 (元) 

1 匠心传承·非遗手工艺体验与创新应用课 32000 

2 家庭健康膳食与食疗养生 32000 

3 数字赋能师德：职教教师数字化育德能力提升课 30000 

4 校企协同育德：十五五时期职教教师职业操守与风险防控课 29000 

5 职教课程思政创新工坊：十五五德育目标落地实操课 27000 

合计 150000 



（二）项目实施要求 

1.项目运行管理 

由供应商编写针对本次项目实施组织方案。对项目运行管理专业和到位，建

立项目负责制，配备项目专管员，全程操作管理并跟进课程进度，并由配备专人

负责监督。 

2.项目实施预期成果 

学员通过“上海市区级教师教育管理平台”报名参加线上课程培训，通过线

上的课程培训，使学员基本掌握相关专业师德与素养，学有所用并修满选修课程

获得学分。 

3.项目时间进度要求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六、投标单位需提交的材料： 

1、封面（包含单位名称、办公地址、授权代表姓名及联系方式，封面必须盖好

公章） 

2、目录（需标明具体页码） 

3、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证明(见“文件格式一”) 

4、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见“文件格式二”) 

5、报价一览表(见“文件格式三”)  

6、公司资质文件 

1）营业执照以及相关资质证书、生产或经营许可证 

2）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相关查询证明 

3）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的书面声明函（见“文件格式四”） 

4）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见“文件格式五”） 

5）近三年类似项目实施情况一览表及证明材料（见“文件格式六”） 

7、项目服务方案 

8、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资质文件、产品证明文件、服务方案等。 

9、投标文件3份（一正二副） 

 

 



七、投标截止时间： 

2026 年 5 月 19 日 16:00，响应人可选择快递或挂号信等方式将响应文件送

达，晚于上述截止时间收到的文件视为无效。 
 

八、项目交付时间： 

合同签订后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 

 

九、投标地点及联系方式： 

  上海市徐汇区孝民路 128 号后勤管理处 戴老师（64646864）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日期：2026 年 5 月 12 日 

 

 

 

 

 

 

 

 

 

 

 

 

 

 

 

 



 

格式一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证明 

供 应 商：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                     （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  （正、

反面）复印件 

粘贴处 



格式二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注册于             （地址）的              （供应商名称，

以下简称我方）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姓名），现代表我方授权委托           

（委托代理人的姓名、职务）为我方的合法和全权代表，就               项目磋商、合

同签订和执行、完成的全过程，以我方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委托书于       年    月    日签字有效，特此声明。 

 

 

 

 

供应商：                                  （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   （正、

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格式三 

 

 

报价一览表 

 

 

 

 

 

 

 

 

 

 

 

 

 

 

顺号 课程名字 报价 (元) 

1 匠心传承·非遗手工艺体验与创新应用课  

2 家庭健康膳食与食疗养生  

3 数字赋能师德：职教教师数字化育德能力提升课  

4 校企协同育德：十五五时期职教教师职业操守与风险防控课  

5 职教课程思政创新工坊：十五五德育目标落地实操课  

合计  



格式四 

 

 

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我方（供应商名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四）项规定条件，具体包括： 

1.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特此声明。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                     （公章） 

 

        年        月        日 

 



格式五 

 

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我单位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                         （公章） 

日期：                              

 

 

 

 

 

 

 

 

 

 

 

 

 

 

 

 

 

 



 

格式六 

 

近三年类似项目实施情况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项目规模 

（万元） 
 采购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1、近三年类似项目指：从磋商响应截止之日起倒推 36个月以内已完成的项目。 

2、须提供项目的证明文件（合同复印件或收款凭证），相应资料提供不完整的，该项目在

分项评审时不予考虑。 

 

 

 

 


